
男子找来俩帮手“讨债”
结果反被敲诈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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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通
讯员 刘德利 记者 钟建
军) 男子王某曾3次敲诈勒索
刘某6万元。今年5月，王某又叫
来帮手帮他向刘某“讨债”，帮
手发现刘某并不欠钱，于是反
过头来敲诈勒索了王某1万元。
11月7日，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
人民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依法

判决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4年
零10个月。

2010年初，王某和其前妻
柳某在刘某经营的养殖场打
工。有一天，王某偶然发现其
前妻柳某和刘某两人很亲密，
王某便以此相要挟，采取威胁
恐吓手段，自2010年5月到10月
先后3次勒索刘某6万元。

今年 5月份，王某感觉
“钱紧”，又想勒索刘某钱财，
于是找来了两个帮手去讨
债。王某对俩帮手说：“有人
欠我2万元，请你们帮忙要回
来，如果能要回来，我分别给
你们5000元。”

5月19日10时许，王某与俩
帮手来到烟台开发区八角刘

某的养殖场。当帮手开始讨要
欠款时，刘某却说：“我不欠他
钱，他是来敲诈的，已经敲诈
了我三次，这是第四次。”王某
恼羞成怒，要打刘某，此时刘
某的兄弟妻子等人一拥而上，
将王某打了一顿。

这时，两名帮手正欲上
前帮忙，刘某说：“兄弟，不要

打架，我们谈谈”，刘某将事
情的原委告诉了两人。两人
称，他们也不知道这么回事，
如果知道，他们就不来了。

“我们被王某骗了，他要给我
们劳务费。”两人说完拿来纸
笔，让王某写了分别欠两人
5000元的欠条。

烟台市公安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局八角边防派出所
接到报警后，将两名帮手陈
某、黄某抓获，并对王某敲诈
勒索案立案侦查。

11月7日，烟台经济技术
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决被告
人王某有期徒刑4年零10个
月。

长途客车与货车相撞 5人受伤
其中一名怀孕4个月的孕妇伤势较重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通讯
员 吕宗峰 夏天 记者 王
敏) 13日下午，在龙口市诸由观
镇东台村东，伴随着“哐”的一声
巨响，一辆货车与一辆长途客车
相撞。事故中，有5名乘客受伤，其
中，伤势较重的是一名怀孕4个月
的孕妇。

13日下午1点40分，龙口市消
防大队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现
场一片狼藉，一辆河北籍货车与
一辆淄博长途客车相撞。客车车
头扎到了货车左侧部位，已经严
重变形。客车前挡风玻璃被撞碎，
风挡也被撞松了，车辆零部件散
落一地。客车内一名司机的脸部
鲜血直流，因为腰部被方向盘死
死地卡住，所以被困在驾驶座上。

救援指挥员立即命令救援人
员分成两组，一组人员与赶到现
场的龙口市中医院和人民医院的
医护人员一起将受伤乘客送往医

院救治。另一组人员对驾驶室进
行破拆。10分钟后，客车司机被成
功救出，并送往医院救治。

据现场目击者介绍，客车是
开往蓬莱的。事故发生时，客车内
共有8名乘客和1名驾驶员，货车
内有正副驾驶员各1名。事故中，
客车内除司机外，还有4名乘客受
伤，其中包括一名伤势较重且已
经怀孕4个月的孕妇。该孕妇已被
赶到的救护车先行送往医院救
治。“当时两辆车开得都挺快。”目
击者说。

客车内其他4名未受伤的乘
客站在现场仍有些惊魂未定。据
一位女乘客介绍，受伤的孕妇
坐在客车后排座位上，突然站
起来往前走，不知是想要换个
靠前的座位还是想下车。这时，
事故发生了。由于惯性，孕妇一
头扎向前方，头部受了伤。坐在
客车靠前位置的几名乘客也被

碎玻璃划伤。
截至13日下午5点30分，5名

伤者仍在医院治疗。其中受伤孕

妇伤势较重，需住院观察。其他几
名伤者多为外伤，需留院观察一
宿。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因司机肇事逃逸，车主买了保险却难得赔偿———

车主一怒之下将司机告上法庭
本报通讯员 蓬法宣 本报记者 李大鹏

今年11月底，家住蓬莱城西的大
货车主刘某终于拿到了司机给的赔
款。6年前，刘某雇司机陈某给自己
开大货车，期间陈某肇事致一死一
伤后逃逸。刘某赔了受害方20多万
元，因陈某逃逸，保险公司拒赔。无
奈之下，刘某将陈某告上法庭。

司机肇事逃逸被判3年

2005年初，刘某花50多万元购
买了一辆重型自卸货车，挂靠在开
发区一家运输公司。当年5月，刘某
雇陈某当司机。没想到，刚开了一
个多月就出事了。

2005年6月20日，陈某开车从山
上往港口运送石子，当天23时，车开
到城西郊一个十字路口转弯，与直

行的另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相撞，
对方司机当场死亡、副驾驶员受
伤，两车及人行横道灯损坏。

肇事后，陈某驾车逃逸，不到
一小时就被警方查获。经交警认
定，陈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死伤一
方不承担事故责任。2006年3月，法
院以陈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其有
期徒刑3年。

车主遭保险公司拒赔

车祸中有死者，还有人重伤躺
在医院，被撞一方的车损失也不
小，2006年7月，法院判刘某赔偿上
述三方26万元，司机陈某对赔偿数
额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车祸发生后，刘某第一时间给

死者家属送去5000元钱。之后一年
多时间，刘某积极赔偿了近23万元
的费用。

刘某赔偿积极是有原因的，因
为他给车买了保险。买车当年，刘
某在保险公司投保了车辆损失险
14万元、车辆部分损失险18万元、第
三者责任险2万元。等刘某理赔时，
他却傻了眼。因为肇事司机陈某逃
逸，保险公司拒赔。

刘某一怒之下把陈某告上了
法庭，要求陈某赔偿自己的损失20

万元。

司机和车主各承担一半责任

因为陈某尚在狱中，案子调解
没成功。法官认为，陈某在行车时

不按规定让行，发生交通事故，且
在肇事后逃逸，致使刘某投保的车
辆和第三者保险遭受拒赔。可以确
定陈某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存在重
大过错，刘某作为雇主与陈某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刘某单方赔偿受害
人23万元后，可以根据陈某的过错
向他追偿。

另外，刘某作为雇主，是雇佣
行为的受益人，如不发生损害，雇
主的收益显著大于雇员的报酬，基
于公平合理原则，刘某也应承担部
分责任，所以赔偿款应以刘某与陈
某各承担50%，即115000元为宜。

今年11月，法院作出判决，限陈
某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给刘某
经济损失115000元。

渔民捡手套差点掉下山坡
芝罘岛边防民警抛绳救人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宗韶峰) “救命！”12日下午，在芝
罘区芝罘岛附近一座小山坡上，一
位渔民因为捡拾自己掉落的手套，
不幸滑落山坡。这位渔民坚持了二
十多分钟后，最终被及时赶到的芝
罘岛边防派出所民警解救。

说起滑落山坡的经历，正在
烟台海港医院接受治疗的王长乐
仍感到后怕，“下午4点半，我下了
船准备回家，为了图近便，就从山
坡上面走。”王长乐说，他一边走

一边脱下了手套拿在手里。
不巧的是，王长乐的手套掉

在了地上，“掉了东西，我还在往
前走，脚顺势踢了一下，加上风有
点 大 ，手 套 就 踢 到 山 坡 下 去
了 。”王 长 乐 说 ，看 到 手 套 掉
了，他下意识地弯腰去捡。由于
山坡上有些积雪和水，比较湿
滑，他不小心滑了一跤，“当时
就在山坡边上，脚一滑，我的身子
就踩空了。幸好，我抓住了边上冻
硬的土，这才没掉下去。”王长乐

说，当时他两手死死抓着土，心里
却绝望到了极点，“当时掉下去，
估计命就没了。过了几分钟，稍微
冷静了一下，我想一只手抓着试
试，另一只手拿电话报警。”就这
样，王长乐用另一只手拿出了手
机，拨打了110。

下午4点45分，芝罘岛边防派
出所接到110指令，迅速赶到现
场。“当时风大，山坡边被困人员
抓着的土也不是很坚固，随时都
有掉落的可能。如果我们贸然上

前，重量加大，很可能将土踩塌，
救援人员和当事人都掉下去。”现
场民警说道。

民警商议后，决定用绳子将
被困人员解救。当时民警离王长
乐有几米的距离，他们把绳子扔
给王长乐，王长乐空出一只手抓
住了绳子，民警将他拖了上来。

经检查，王长乐已经无大碍，
“感谢我们的边防民警，他们及时
赶到救了我一命。”王长乐激动地
说。

轿车撞上公交后逃逸

逃逸司机被行政拘留20天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通
讯员 刘夏 王军良 记者

钟建军) 12月5日，在烟台
开发区，一辆轿车与公交车相
撞后逃逸，民警通过卡口“卡”
住逃逸车辆。12月7日，肇事逃
逸的嫌疑人到开发区交警大
队投案自首，该嫌疑人已被行
政拘留。

12月5日15时59分，开发
区交警大队值班室接110指挥
中心指令：在金沙江路与天山
路交叉路口，一辆公交车与一
辆轿车发生交通事故，轿车逃
逸。接警后，事故处理中队民
警对事故现场进行处理。由于
事故发生在公交车尾部，公交
车司机只看到对方是一辆红
色普桑轿车，没有看清轿车车
牌号。民警调取了事发路口视
频监控录像，也无法看清肇事
车辆的车牌号。

办案民警随即扩大调查
范围，根据逃逸车辆的行驶轨
迹，民警分析该车应该经过长
江路马家卡口。通过对长江路
马家卡口特定时间段的近200

辆过往车辆进行筛选，民警发
现一辆红色普桑轿车右前部
有碰撞痕迹，该车有重大嫌
疑。办案民警及时上网调取车
主信息并与车主取得联系，确
认红色轿车就是肇事逃逸车
辆。

12月7日，无证驾驶红色
轿车肇事逃逸的驾驶人王某
到开发区交警大队投案自首。
王某被行政拘留二十日，并于
当日送到烟台经济技术开发
区拘留所执行拘留。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通
讯员 绍飞 翔莺 晓青
记者 秦雪丽) 福山消费者
吴先生购买了一袋价值6 . 5元
的火腿肠，食用后造成他和家
人中毒。经福山工商分局调
解，销售者为变质的火腿肠赔
偿吴先生2000元。

近日，吴先生在门楼镇一
小超市购买了一袋10支装的
某名牌火腿肠，与家人一起食
用2支后均出现恶心、呕吐、心
慌等食物中毒现象。吴先生及
家人急忙到诊所就诊，后转到
医院就医，被诊断为急性肠胃
炎。病情缓解后，吴先生向销
售者提出要求承担600元医疗
费等赔偿时，被商家拒绝。无
奈，吴先生向福山工商分局投
诉。

福山工商分局接到投诉
后，发现该火腿肠虽未过保质
期，却明显变质，不但有霉斑，
还发出一股臭味。经查明，火
腿肠变质是由于运输过程中
保存不善所致。

经调解，消费者和超市方
达成调解协议：由销售者一次
性赔偿给吴先生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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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车一头扎进货车左侧，车头受损严重。 本报通讯
员 吕宗峰 夏天 摄

吃了两根火腿肠

一家人都进了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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